
 
 
 

 

2014-2015 年 油尖旺區議會 

區議會大會 

 

要求有關政府部門主導協助三無大廈執行 572 消防條例 

背景 

本處曾接獲市民反映， 居住在單棟式舊樓（三無大廈），單位大多是出租。 因收到消防處發

出 572 消防命令，但一直都無法執行，即使透過民政處協助聯絡業主，只有很少量業主願意出

來商討，他們只好暫時申請延期，續期過後又再次重覆上述情况，始終無法執行消防命令。大

廈有部份業主曾要求由屋宇署及消防處以主導形式處理，但都不獲接納。 

 

提問 

請民政處、屋宇署及消防處代表回答如下提問: 

1) 究竟現時有多少棟大厦已發出消防命令，而至今仍無法執行？如有，原因何在？現時如何處

理？ 

2) 民政處、屋宇署及消防處如何協助他們執行消防命令？ 

3) 有何資源或配套可提供給他們？若有提供後，成功率又有多少呢？ 

4) 對於無法執行命令的樓宇，民政處、屋宇署及消防處有無實質的辦法處理？ 

 

文件提呈 

文件呈上在 2014 年 8 月 21 日油尖旺區議會大會上討論, 請民政處、屋宇署及消防處代表出席回

應。 

 

提呈人: 涂謹申 

2014 年 8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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